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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4民初15647号

马丽、马琳、马瑞：

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印峰与被告马丽、
马琳、马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被告马丽支付原告17703.6元2. 马琳、马
瑞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359号

王晓斌：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诉
被告王晓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原、被告之间
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前到期；2.判令被告王晓斌清偿贷
款余额 247500元、拖欠利息 45956.36元，拖欠罚息 18488.13元，合计
311944.49元（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22年6月9日，主张至实际清
偿之日）；3.判令原告对抵押物即被告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南街
莲湖花园三区44号楼1302室拍卖、变卖、折价后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547号

宁夏金田元沃机械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贺兰县银河路永红广告喷
绘部与被告宁夏金田元沃机械有限公司、周
生堂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
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广告制作
费1749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993号

田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诉
田林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15062.34元、利息5918.6元、费用
2091.92（利息暂算至 2022年 4月 15日，此后利息按照
《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欠
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23072.86元；2.本案诉讼费等
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
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238号

宁夏世屹商贸有限公司、胡宝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燕与被告宁夏世屹商贸有
限公司、胡宝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22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胡宝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马小燕支付货
款14303元，并按年利率3.65%支付自2022年8月
24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马小
燕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5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胡宝军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407号

杨剑：

本院受理的原告邓厚全与被告杨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407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杨剑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邓厚全支付木材款 10810
元，并按年利率 5.475%支付自 2023年 6月 14
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70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剑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931号

袁奋苹、李学智：

本院受理原告李云俊与被告袁奋苹、李
学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03
民初 1931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
一、被告袁奋苹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
原告李云俊借款50000元；二、被告李学智不
承担责任。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袁奋
苹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袁奋苹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698号

马武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小兵、宝
琴、黑雪、马武梅、金学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
告金小兵、宝琴偿还借款本金 80000 元，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所欠利息
42652.80元（自 2020年 3月 21日起至 2023年 8月 31日止），共计 122652.80元
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黑雪、马武梅、金学伏、杨月花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由上列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269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潘垚：

本院受理原告胡晓军与被告潘垚、潘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作出（2023）宁0106民初5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潘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胡晓军借款200000元，并以
借款20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支付自2023年3月22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资金
占用利息；二、驳回原告胡晓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428
元，由原告胡晓军负担 181元，由被告潘峰负担 4247元。公告费 600元，
由原告胡晓军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7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陆军：

本院受理原告龚晓春与被告陆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
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罗忠诚、罗忠财：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与
被告银川天合盛世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罗
忠诚，第三人罗忠财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小龙与被
告宁夏宏德中辉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74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恒馨：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鑫好
人缘酒店用品商行与被告田恒馨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马伟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人民币 39790.89元，利息 7110.39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9月
11日），两项合计46901.28元，2023年9月12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
复利依照合同约定逾期月利率9.7875%计算支付至借款本息结清日；2.
判令原告对马伟提供的抵押物即位于平罗县星海花园24-3-601号（房
权证号：宁（2022）平罗县不动产权第P0003740号）以折价拍卖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实现债权
的其他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
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小龙：

原告刘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本 院 作 出
（2023）宁 0104民初 11951号民事
判决，判令：被告马小龙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刘杰
货款 60000元，并按年利率 3.55%
支付该60000元货款自2023年7月
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的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122号

刘刚：

原告尚希展与被告刘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14122
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刘刚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偿还原告尚希展借款85000元，并按照年利率3.7%支
付自 2022年 7月 3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2082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2382元，由被告刘刚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2023）宁0104民初1412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
（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162号

陈钏、王兴中、闫学明、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腾达杰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钏、
王兴中、闫学明、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宁夏兴隆
旺业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
作出（2023）宁0104民初816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
被告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原告银川市腾达杰商贸有限公司支付货
款 190542元，并按照年利率 3.85%支付货款自 2021
年 11月 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
付款利息；二、驳回原告银川市腾达杰商贸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宁0104民初816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893号

陈钏、王兴中、闫学明、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西夏区个体经营宏立达五金油漆经销部
与被告陈钏、王兴中、闫学明、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宁
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依
法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989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
告宁夏兴隆旺业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银川市西夏区个体经营宏立达五金油漆经销部
支付货款 88336元，并按照年利率 3.85%支付货款自 2022
年 1月 7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
息；二、驳回原告银川市西夏区个体经营宏立达五金油漆
经销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98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室）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002号

张望慧：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东城支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欠
款本金 68929.26元、利息 45176.13元、手续费
374.67 元、违约金 7938.49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2年 11月 22日，后续利息按照信用卡领用
协议的约定支付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以上暂
合计 122418.55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9时 5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段瑞、邓立芳：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宁夏吉泰
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
1.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段瑞、邓立
芳、宁夏吉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64020120120056732的《个人
购房担保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全部提前到期；2.被告段瑞、邓立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借款本
金 237047.07元、利息 938.31元（截止 2022年 10月 20日），并按《个人购房担保借款
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
部支付自2022年10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利息；3.被告宁夏吉泰房
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段瑞、邓立芳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清
偿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段瑞、邓立芳追偿；4.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对段瑞、邓立芳提供抵押的位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吉泰润园5号楼1单元902室房屋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初
97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16）宁0104执2281号

张勇、张吉富：

申请执行人孔令忠与被执行人张勇、张吉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5）兴民初字第 7637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
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张吉富和王丽峡共有的登记在王丽
峡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永安花园 6号楼 2单元 401室（产权证号：
2011073219号）房屋以清偿债务。因你们拒绝到庭，现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们于2023年
12月08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
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摇号确定评估机构的
权利。并于2024年01月08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通过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公开网络拍卖，竞买公告、竞
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恢2047号

杜娟：

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杜娟公
证债权文书一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安公证处作出的（2022）宁银
国安证字第28291号公证债权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在执行过程中，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4执5170号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评估、拍
卖被执行人杜娟名下所有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富力城2
号楼2单元901室【产权证号：2012011962号】以清偿债务,并定于2023年
12月4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选取评估机
构；于2024年1月4日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大厅领取评估报告，
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2024年1月10日前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
期未提，本院将在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court item.htm?spm=a213w.7398554.court⁃
Tabs.1.29erWq&user id=2469066502，户名：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逾期未到，则视为你们放弃选取评估机构、对评估报告提
出异议、选取拍卖机构的权利，将由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单方选取评估、拍卖机构（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
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609号

陶波：

本院受理原告苏旺与被告陶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一、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
5266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暂计人民币2304.61元（以人民币52660
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30日起按年利率
LPR的标准暂计算至 2023年 8月 30日）；
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09时2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601号

陶波：

本院受理原告苏旺与被告陶波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决被告向
原告支付工资人民币 24000元；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09时 5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300号

宋栓国：

本院受理的原告代永和与被告宋栓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104民初123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宋栓
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代永和偿还借款 19000
元、利息 1485.05，并以年利率 3.85%为标准继续支付借款
19000元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宋栓国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306号

宁夏科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创业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
科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22年10月-2023年8月的代理记账费200
元/月*11个月+账本费200元，共计2400元，并承担直至欠款付
清之日止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
不明，本院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审判员独任审理告知书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商事共享法庭（银川市兴庆区立新巷9号楼4楼411室）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
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294号

银川诚远达商贸有限公司、徐至成：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南）东辉租赁站与被告
银川诚远达商贸有限公司、徐至成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脚手架租赁费用
80645元，欠还租赁物赔偿 28825元，共计欠款 10947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审判
员独任审理告知书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商事共享法庭（银川市兴庆区立新巷9号楼4楼411室）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和举
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264号

王宏齐：

本院受理原告路学敏诉王宏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偿还借款本息 1304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
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龚瑞：

本院受理的原告蒙少星与被告龚瑞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2590号
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龚瑞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蒙少星款项
29977.84元；驳回原告蒙少星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96元，公告费300元，由被
告龚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勤：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
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民初 1216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
还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透支本金5992.29元、利息1713.79
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
本金自2021年4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二、驳回原告宁
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文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2757
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文涛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透支本金 44976.92元、利息 24899.22
元，并按照年利率 14.6%的标准支付该
透支本金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
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并
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1947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053

号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王纪鹏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25235元；2.本案诉讼费等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不再原址办
公，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1时 2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田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2763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
被告田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透支本金 14677.39元、利息 5442.38元，并
按照年利率14.6%的标准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21年 4月 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
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二、驳回原告宁夏黄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390元，公告费 30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540号

王继杰、宁夏绿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李海燕、宋

晓波：

原告杨旭宝与被告王继杰、宁夏绿嘉建材有
限责任公司、李海燕、宋晓波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人民法院
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55000元；2. 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铲车停
运期间的损失 4400元（损失继续以每天 500元，
自 2023年 5月 10日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
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
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独任审理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一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
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620号

张鹏信：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欣、王海涛与被告
张鹏信、岳广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263800元，
支付利息94457元（以263800元为基数，按
照利率2分计算，借款时间暂为2022年1月
30日至2023年7月30日：263800*18个月*
2%=94968元）；2.判令被告岳广军对第一项
款项中6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建宁：

本院受理原告汪建云与被告中宁县天福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李建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
初 94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建
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汪建云水暖维
修保证金5万元并按照年利率3.80%支付自2021年12
月 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
告中宁县天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给付义务向原告汪建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8元，
由原告汪建云负担 58元，被告李建宁、中宁县天福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06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李
建宁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
民法院 11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唐春玲、固原市原州区秾惠林牧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本院受理原告李晓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402民初
37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唐春玲、固原
市原州区秾惠林牧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晓杰支付代偿金 28270元；二、
驳回原告李晓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6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唐春玲、固原市原州区秾惠林牧产销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三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凤东：

原告李学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422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马凤东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李学有偿
还借款 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
马凤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开城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董海平：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
董海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402民初 50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
告董海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固原华荣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计 815795.63元；二、驳回原
告固原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823元，由原告
固原华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865元，被告董海平负
担 11958元,公告费 600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董海平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吕霞：

本院受理原告牟宗华与被告吕霞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
初 46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告吕
霞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
告牟宗华将被告吕霞名下的位于固原
市原州区东海园区 43-3-101房产过户
手续办理到原告牟宗华名下。案件受
理费 200.00元、公告费 600.00元，由被告
吕霞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周喜荣、李燕、王武英、苏东红：

原告赵文东与被告周喜荣、李
燕、王武英、苏东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赵文东提出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偿还本金 50000元及利
息 45000元，共计 950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711号

马礼礼：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礼
礼、马中、马小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711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原告宁
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礼礼签订的《富（民/农）
卡授信借款合同》于 2023年 8月 28日解除；二、被告马礼礼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0000元，利息 13768.08元，合计 103768.08元。利息计算至 2023年 4月
13日，此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
被告马小军、马中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马礼礼追偿。案件受理费 2375元，由被告马礼礼、马小军、马中负担，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礼礼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312号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423号

王继杰、李海燕、宋晓波、宁夏绿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玉杰与被告王继杰、李海燕、宋晓波、宁夏绿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41300
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铲车停运期间的损失 15950元（损失继续以每天 550元，自
2023年 4月 19日计算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221号

马春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春科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
告马春科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9119.47元，利息、滞纳金及违约金合计4841.67元，欠款金额合计13961.14元（暂计
算至2023年7月7日，之后产生的利息及相关费用按照本行信用卡管理规定及收费标准计算，直至偿还完毕之日止）；2.
案件受理费及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222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丁奎：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景峰与被告丁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122民初 45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丁奎偿还原告刘景锋借款本金 10000
元、逾期利息 247.92元，共计 10247.9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丁奎还应以
100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向原告刘景锋支付2023年7月1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
期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
告丁奎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
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